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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建设工程质量保护典型案例
为实现更高水平的工程质量司法服务保障，充分保护广大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住有所居，居有所安”，11月3

日，最高人民法院从地方法院审结的案件中遴选出6件建设工程质量保护典型案例，向社会公开发布。

李某诉某资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某资源公司与李某签订《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因某资源公司未按约

定支付工程款，李某在未完工的情况

下退场。双方对案涉工程款结算产

生争议。某资源公司以工程存在质

量缺陷、李某一方未履行修复义务为

由拒付工程款。李某起诉请求某资

源公司支付工程欠款46万元及利息。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因李某不具备相

应资质，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

效。李某在交付质量合格的建设工程

情况下，才有权请求某资源公司折价

补偿。调解协议签订后，案涉工程经

修复，最终竣工验收合格。审理法院

判决：某资源公司支付39万元工程款

及利息。

【典型意义】

本案中，人民法院通过组织先

行调解，解决缺陷修复问题，再依法

判决工程款支付责任，实现争议分

层化解。在维护施工人权益的同

时，也督促其严格履行质量责任，保

护建设工程质量，体现了司法审判

确保工程质量的坚定立场。

案
例
一

某汽车公司诉某建设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案
例
二

【基本案情】

某建设公司与某汽车公司签订

《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约定为某汽车

公司建设汽车车间土建及钢结构工

程，工程设计使用年限为50年，质量

保修期自工程验收合格之日起算。

工程竣工交付使用10年后，主体结构

吊车梁出现裂缝，影响作业安全。某

建设公司以工程已竣工验收合格等

理由拖延履行保修义务。某汽车公

司遂自行维修加固，后起诉请求某建

设公司履行保修义务，并赔偿其自行

修复所产生的费用共计175万元。

诉讼中，鉴定机构受法院委托出

具鉴定意见为：某汽车公司对不平整

轨道进行调平整改、对断裂或存在质

量缺陷的吊车梁进行加固是必要及

合理的，并提出更换新的预制钢筋混

凝土吊车梁等维修方案。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筑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建筑工

程实行质量保修制度。保修的期限

应当按照保证建筑物合理寿命年限

内正常使用，维护使用者合法权益的

原则确定。故判决：某建设公司对原

施工不合格部分应进行更换维修，达

到符合设计施工图的规范要求，并在

六个月内施工至竣工验收合格；某建

设公司赔偿某汽车公司质量缺陷修

复费127万余元。

【典型意义】

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并不

意味着施工单位质量责任的终结。

本案中，案涉工程主体结构存在质量

缺陷。人民法院根据合同约定认定

主体结构的合理使用年限，判令某建

设公司在合理使用年限内依法履行

保修义务，明确了工程质量责任主体

和责任期限，对于保护工程质量安

全、维护建筑市场秩序、保障安全生

产具有积极意义。

案
例
四

某镇人民政府诉某建筑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某镇人民政府将某边坡治理工程

发包给某建筑公司。双方签订协议约

定，工程内容以设计图纸和清单列明项

目为准。工程完工后，因当地突降大雨，

案涉工程挡土墙发生垮塌。当时经鉴

定，工程水毁原因是某镇人民政府提供

的设计图纸不符合技术规范要求。双

方约定，某建筑公司按照原设计图纸对

工程进行修复。修复后，工程又出现倾

斜、沉降。某镇人民政府重新提供了新

的图纸和修复方案，双方就再次修复费

用的承担发生争议。某镇人民政府起

诉请求某建筑公司按照新图纸进行修

复，并承担修复费用。诉讼过程中，鉴

定机构受法院委托出具鉴定意见为：工

程质量缺陷产生的原因是原设计图纸

不合理且不符合技术规范要求。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案涉工程修复后

仍存在质量缺陷由两方面原因造成：

一是某镇人民政府提供的设计图纸不

符合技术规范要求，应承担主要责任；

二是某建筑公司明知原设计图纸存在

设计缺陷，仍按照原设计图纸进行修

复，亦应承担相应责任。故判决：某建

筑公司承担30%的质量修复费用。

【典型意义】

本案中，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对

于案涉工程出现质量缺陷均有过错，

人民法院判令双方分别承担相应责

任，警示建设单位对施工图纸等资料

应进行严格审查。同时，本案也提醒

施工单位，按图施工并非绝对的“免

责金牌”，如发 现 设 计 图 纸 存 在 缺

陷，应及时反馈问题，不应按错误图

纸施工。本案对于倡导建设工程各

责任主体恪尽职守、各尽其责、专业

协作、共筑工程质量安全防线具有

积极意义。

某食品公司诉石某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石某借用某建设公司资质与某

食品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工程完工后已交付使用，一直未竣工

验收。某食品公司发现案涉工程存

在墙体、地面开裂等情况，认为石某

应当对工程质量缺陷进行修复，双方

就此产生争议。某食品公司起诉请

求石某与某建设公司支付工程质量

修复费。

诉讼过程中，鉴定机构受法院委

托出具鉴定意见为：综合生产车间、

原料车间、挡土墙等工程质量不合

格，修复费为770万余元。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某建设公司将其资

质出借给石某承揽工程，石某施工的工

程出现质量缺陷，某建设公司依法应与

石某对质量缺陷修复费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故判决：某建设公司与石某连带给付

某食品公司质量缺陷修复费770万余元。

【典型意义】

本案中，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某建设

公司与石某就工程质量缺陷修复费承

担连带赔偿责任，既打击资质借用方

“借帽子”行为，也惩治资质出借方“卖

牌子”行为，明确一旦出现工程质量缺

陷，双方都要为损失“买单”。

案
例
五

某建安公司诉某建设投资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案
例
三

【基本案情】

某建设投资公司与某建安公司

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由某建安公

司承包某建设投资公司棚改小区项

目。合同约定防水工程质量保修期

为5年，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

算。2013年10月，案涉工程竣工验收

合格。2015年12月，行政主管部门监

督抽查发现，案涉工程部分楼栋地下

室顶板、外墙渗水严重，要求整改。

某建安公司起诉请求某建设投资公

司支付工程欠款及相应利息，某建设

投资公司反诉请求某建安公司支付

工程质量缺陷修复费。

诉讼中，鉴定机构受法院委托出

具鉴定意见为：地下车库、地下室防

水工程不符合图纸和规范标准要求；

维修费用为735万余元。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案涉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合法有效，某建安公司应按合

同约定履行保修义务。某建安公司

应承担的质量缺陷修复费用为735万

余元，某建设投资公司应当给付某建

安公司的工程款为3653万余元，上述

款项折抵后，某建设投资公司应支付

剩余工程款。故判决：某建设投资公

司向某建安公司支付工程款 2918 万

余元及相应利息。

【典型意义】

本案中，在某建安公司不愿意

履行保修义务的情况下，人民法院

判决其在工程竣工验收后依法承

担质量缺陷修复费用，既有利于及

时消除质量缺陷，又纠正了“工程

一旦通过竣工验收，质量责任就已

经转移”的错误观念，促使施工单

位加强质量控制、规范施工流程，筑

牢建筑安全防线，助推建筑行业高

质量发展。

朱某诉某劳务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21 年 5 月，某劳务公司借用某

建筑集团公司资质与某房地产开发公

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承揽某商

业广场建设项目。此后，某劳务公司

与朱某签订的《合作协议》约定，前期

该公司与某建筑集团公司对接的项目

全部转包给朱某，某建筑集团公司未

付的工程款全部由朱某享有。《合作协

议》签订后，某劳务公司退场，朱某进

场组织施工。因工程款结算发生争

议，朱某起诉请求某劳务公司支付工

程款300万元及利息。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某劳务公司将案

涉工程转包给朱某的行为因违反法律

强制性规定无效，但案涉工程经竣工

验收合格，依据上述规定，朱某请求某

劳务公司折价补偿，支付工程价款，应

予支持。故判决：某劳务公司向朱某

返还工程款300万元及利息。审理法

院发现，本案存在出借资质行为，遂向

当地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出司法建

议，建议对本案相关违法线索依法核

实处理。当地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根据

司法建议立案调查，对该公司及其负

责人均处以罚款。

【典型意义】

建设工程领域，“三包一挂”（即违

法发包、非法转包、违法分包、挂靠施工）

等违法行为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本案中，人民法院与当地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门建立沟通协作机制，开展常

态化违法线索排查、移送工作，协助行政

主管部门对建筑企业进行管理，有效打

击建设工程领域违法现象。

案
例
六


